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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燃烧或热解 
发烟量的测定方法（双室法） 

Test method for smoke generation from burning or pyrolysis 
of building materials(dual-chamber test) 

                                    
 
本标准非等效采用 ISO/DIS 5924《燃烧试验—对火反应—建筑制品的发烟量

（双室法）》（1991年版）。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材料燃烧或热解发烟量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测定厚度不大于 70mm的建筑材料及其制品、复合材料及其固

体材料在燃烧或热分解时的发烟量。 
 
2 术语 
 
2.1  受火面  exposed surface 

试样承受加热条件的表面。 
2.2  烟密度（D）smoke density 
烟密度是试样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发烟量的量度，它是用透过烟的光强度衰

减量来描述的。 
设入射光强度为 I0，透过烟以后的光强度为 I，透光率为 T，则： 

定义 D=㏒ 10（100/T） 
式中：T=(I/I0)×100 
2.3  最大烟密度（Dm） maximum smoke density 

每次试验中 D的最大值，记为 Dm。出现 Dm的试验时间，记为 tm，单位 s。 
2.4  最大烟密度平均值（Dmm） mean maximum smoke density 

在同一辐照度等级下试验所得到 Dm的算术平均值，记为 Dmm。tm的算术平

均值称为出现最大烟密度平均时间，记为 tmm，单位 s。 
2.5  最高烟密度（Dhm）  highest mean maximum smoke density 
在不同辐射等级下试验所得到的全部 Dmm中的最高值，记为 Dhm。 

2.6  残余烟密度(Dr) residual smoke density 
每次试验结束并排烟完毕后，系统所显示的烟密度值，记为 Dr。 

2.7  质量损失（W1） mass loss 
每次试验结束，待样品冷却后称量，该值与试验前样品称量的减少值，记为

W1，单位 g。 
2.8 质量损失的平均值（Wm） mean mass loss 

同一辐照度等级下试验所得到的全部W1的算术平均值，记为Wm，单位 g。 
2.9  着火  i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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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在试验中出现明火苗即为着火。对应着火的试验时间，记为 t1，单位 s。 

2.10  辐照度  irradiance 
样品的单位受火面承受的热辐射通量密度称为辐照度，单位 kW/m2。本标准

采用 10、20、30、40、50kW/ m2五种辐照度等级。 
2.11  恒定质量  constant mass 
试验前，样品在相间 24h的两次称量中，其差值小于试样质量的 0.1﹪，或

差值小于 0.1g，取其大者，作为恒定质量标准。 
2.12  试样  specimen 
由被测试材料按规定的尺寸加工成的测试试件称为试样。 

2.13  样品  wrapped specimen 
样品是进行测试的试样，它是由试样与基板重叠后，用铝箔包缠起来的一个

组合体（如图 1示）。 
2.14  空气隙  air gap 
当被测试的样品在实际使用时为背靠空间时，则试样和基板间要加一个空

隙，称为空气隙。空气隙长和宽均为 mm0
5120− ，其高度与试样的厚度之和不大于

70mm。 
 
3 试样制备 
 
3.1  对试样材料的要求 
3.1.1  具备下列表面特征之一的试样适合作试验。 

a. 表面上任何一点相对于水平面的不规则度不大于±1mm。 
b. 对凹凸不平整表面，应取其受火面中心部位直径为 150mm 的圆面积为

基准面，基准面中最高凸点到最低凹点的深度不大于 10mm。 
不符合 a、b 规定的试样必须进行加工，使之符合规定，并在试验报告中注

明。 
3.1.2  对于表面与底面不对称的试样，应根据该试样在实际情况中的使用情况来
取样，其受火面可选用表、底两个面进行试验。 
3.1.3  复合试样 
对于厚度小于 70mm的复合试样，应就整个厚度来取样；厚度大于 70mm的

复合试样应打磨非受火面，以满足厚度为 mm0
370− 的要求。 

3.1.4  组合试样 
当被测试样在实际使用中，依附于某一衬底材料时，则应将两者按实际的粘

接方式接合起来进行取样。 
3.2  试样制作 

3.2.1  在被测材料中取 25个试样，试样长 mm0
5165− 、宽 mm0

5165− ，厚度为试样

实际使用情况下的厚度，其厚度应不大于 70mm。 
3.2.2  每一试样需一块基板作衬垫。基板长、宽与试样相同，厚度 6mm。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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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燃绝热的硅酸钙制成，其密度为（825±125）kg/m3。 
3.2.3  试样和基板的状态调节 
将试样和基板放在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50±5）﹪的环境中，

放置 24h以上，并使其达到恒定质量。 
3.3  样品制备 
将状态调节后的试样和基板重叠后，用厚 0.02mm的铝箔缠包在一起制成样

品。受火面的中心部位的铝箔应去掉一个直径为 140mm的圆孔作为直接暴露的
受火面（如图 1示）。制备完毕后的样品应再放入状态调节环境中备用。 
 
4 试验装置 
 
4.1  双室烟箱（ISO烟箱） 

双室烟箱由分解室和测量室两部分组成（如图 2 示）。分解室内安装有使样
品发烟的主机，测量室两侧面上安装光密度计。 
4.1.1  测量室 
测量室由厚度为 18mm的胶合板制成（如图 3示）。长 1500mm、宽 600mm、

高 1300mm。在测量室两侧的中心位置各留有一个开口用来安装光密度计。两侧
前方离顶面 250mm、离前侧 150mm处各留有一个开口，作为搅拌烟气的风机定
位口，后侧门可打开。顶面后端离后侧面 150mm的居中处留有直径为 100mm的
排烟口，作为排烟和泄压的通道。烟箱内的烟气压力应不大于 150Pa。分解室与
测量室密封交连的前侧门上下两端都留有一个矩形开口，开口长 550mm、宽
150mm作为两室烟气的通道。 
4.1.2  分解室 
分解室由双层不锈钢板制成（如图 2 示）。层间距 18mm，内填绝热岩棉。

分解室内部长 600mm、宽 325mm、前侧高 1150mm、后侧高 1300mm。顶盖面
为斜面，居中处留有长 300mm、宽 100mm的长方形孔，用来安装厚 0.02mm铝
箔。这是当加热试验时会产生可燃气体，为预防着火时有可能产生的压力冲击对

箱体的破坏而设置的。前侧门长 540mm、宽 540mm，可以打开，门上嵌有观察
试验情况的玻璃窗。 
4.2  分解装置 
分解装置内的主机由支撑框架、滑动杆、压板机构、配置机构、热辐射锥、

试样托盘及掩蔽板等组成（如图 5 示）。当试验需要在引火条件下测试烟密度值
时，应按附录 A（参考件）进行。 
4.2.1  支撑框架 
支撑框架由底架、支柱和罩板组成。底架长 275mm、宽 230mm，由 30mm

正方形条钢围成。底架下面装有可调节高度的四只支脚。底架上面垂直立有四根

直径为 16mm 的支柱，它用来定位罩板。罩板由厚度为 4mm 边长为 220mm 正
方形钢板制成，罩板居中处留有直径为 150mm的圆孔，以作为辐射锥对样品的
加热通道。圆孔上缘应倒角 45°。 
4.2.2  滑动杆 
滑动杆高 380mm，直径为 16mm，材质为不锈钢。它垂直安装在底架宽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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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中心部位，用来定位横梁和热辐射锥处于适当位置。 
4.2.3  压板机构 
压板机构由压板、横梁、推杆、导向杆组成。压板由厚 4mm、宽 180mm的

不锈钢板制成。推杆长 148mm由直径为 12mm不锈钢柱制成，它固定在压板中
心位置。导向杆长 140mm，由直径为 6mm的不锈钢柱制成。推杆和导向杆都可
以在横梁的套孔中上下滑动，在配重系统的压力作用下，使压板上的样品紧贴罩

板并受力（20±2）N。 
4.2.4  配重机构 
配重机构由不锈钢制成。它由配重臂、重块、支撑臂、推杆、底托组成。配

重臂长 260mm左右，重块质量 3kg左右。重块可以在配重臂上滑动，调节重块
位置，使之对样品产生（20±2）N的力。 
4.2.5  热辐射锥 
热辐射锥是试验中对样品产生热辐射的装置（如图 4 示）。它由锥套、加热

器及热电偶组成。锥套由 1mm 厚的不锈钢板制成。锥套有两层，间距 10mm，
内装密度为 100kg/m3隔热岩棉。锥套上孔内直径为（66±1）mm，下孔面内径
为（200±3）mm，锥体高（75±1）mm。在离锥套上孔面 1mm 处，留有直径
为 10mm的圆孔作为加热器插入口，在锥套中部留有对称的直径为 2mm的两个
圆孔作为两支铠装热电偶的插入口，一支热电偶用作温度控制；一支用作温度监

视。 
加热器为铠装电热管，管长 3500mm，外直径 8.5mm，功率 3kW。电热管绕

成锥状并紧固在锥套内罩上。电热管上部绕成圆型，其截面会挡住一部分锥套上

孔的圆面空间，挡住部分的面积空间，挡住部分的面积不能大于锥套上孔圆面积

的 10﹪，热辐射锥安装在滑动杆上，其锥套下孔面距罩板面（22±1）mm。 
热辐射锥能提供样品表面 10～50kW/㎡且均匀分布的辐射度。在离中心点直

径为 50mm 的范围内各点部位的辐照度平均值与中心部位辐照射的偏差不大于
±3﹪；离中心点直径为 50～100mm的圆带面内各点部位的辐照度平均值与中心
部位辐照度的偏差不大于±5﹪（如图 6示）。 
4.2.6  样品托盘及掩蔽板 
样品托盘是用来定位试验样品的（如图 8 示）。定位后的样品中央的暴露面

应置于罩板开孔的中央位置。掩蔽板是用来掩蔽样品的，试验前放在罩板上面，

试验时抽出。 
4.3  光密度计 
光密度计由测量光源装置和光接收转换器两部分组成，它们分别安装在测量

室两侧面的居中处（如图 7示）。 
4.3.1  测量光源装置 
测量光源采用色温为（2856±30）K 的光源灯，其功率为 10～15W。灯光

通过一组透镜后形成一束直径为 25mm的准平行光束。测量时，应通过一组滤光
片，使之测量光束到达接收器的光为视见函数光波（如图 7a，7b示）。 
4.3.2  光接收器 
光接收器的波长主体响应范围为 400～750nm，在测量量程内，其光电转换

的非线性度不大于 2.5﹪（如图 7b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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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气体清洗系统 
为避免烟尘附着在光学系统上，在测量光源装置和光接收转换器的前面要装

有空气清洗系统，试验时的空气流量为（6±2）mL/s，其流动状态为旋转气流。 
4.4  灭火箱 
灭火箱内充有氮气，用以阻止样品在试验结束后放入箱中的继续燃烧。 

4.5  模拟试样板 
模拟试样板由不燃隔热板和模拟试样组成。隔热板密度（825±125）kg/m3。

模拟试样用密度为（200±50）kg/ m3的陶瓷棉（或岩棉）制成（如图 9示）。 
4.6  附加仪器及设备 
4.6.1  控温装置 
控温装置可选用 DWK-702型精密温度控制器。负载功率为 3.5kW，准确度

为±0.16﹪，控温范围为 0～1200℃。当试验选用某一辐照度等级时，其对应的
温度值的变化不大于±5℃。 
4.6.2  热流计 
热流计是测定热辐射锥在样品表面提供辐照度大小的仪表。可选用

CR5-2-10型热流传感器，其量程为 0～100kW/㎡，精度为±0.5 kW/㎡。 
4.6.3  试验纪录和运算设备 
在进行样品的测试过程中，可选用计算机及相应的 AD/DA板来完成试验的

操作、记录和计算结果的打印。 
4.6.4  横流搅拌风机 
为使分解室产生的烟气均匀分布于测量室中进行测试，应采用圆型横流风扇

来搅拌。 
4.6.5  计时器 
计时器可选用电子秒表，量程为 1h，分辨力为 0.01s，精度为±0.2﹪。 

4.6.6  天平 
对样品的称重的天平量程为 2000g，感量为 0.1g，精度为±0.2﹪。 

 
5 标定 
 
5.1  光学测量系统的标定 
5.1.1  使用一组标准的滤光片（在透光率为 0～100﹪范围内选三种），垂直放入
光路中，计算机显示的透光率值与滤光片的标准值的误差平均值不大于 5﹪，否
则应作出显示值的校正曲线来对试验结果进行校正。 
5.1.2  标定周期 
在每次开机测量前，应作透光率为 0和 100﹪的标定。 

5.2 热辐射锥的标定 
5.2.1  辐照度的标定 
在模拟试样板中放入热量计，热流计的接受面应在模拟试样的表平面内，将

带有热流计的模拟试样板置于测试位置，由热辐射锥提供 10～50kW/㎡五个等级
的辐照度。其辐照度分布应满足第 4.2.5条要求。 
5.2.2  标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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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定时，应启动横流风机和热辐射锥、控温装置和温度显示仪。当调节到

预定的辐照度等级时，稳定 5min再测定辐照度分布并绘制分布图。在标定过程
中，温度设定值的变化不大于±5℃。 
5.2.3  标定检查 
通常在试验 150h后要进行常规标定。常规标定选用 30 kW/㎡等级，其偏差

应不大于 0.6 kW/㎡，否则应重新全面标定。 
 
6 试验程序 
 
6.1  试验前的准备 

试验前必须完成第 5章的装置标定，按第 3章制好样品和进行状态调节。 
6.2  试验步骤 
6.2.1  根据样品质量来调节重块位置，使样品受力（20±2）N。 
6.2.2  取出样品后放入模拟试样板并把它置于测试的位置。 
6.2.3  关闭分解室的前门和测量室的后门。启动横流风机和温度控制仪，按确定
的辐照度设定相应的温度。 
6.2.4  接通光学系统和测量系统并预热 10min左右。 
6.2.5  当控制温度达到设定值时，需稳定 5min后放入样品。 
6.2.6  打开分解室前门，在罩板上方放入掩蔽板后再将安放有样品的样品托盘置
于测试位置。 
6.2.7  抽出掩蔽板，迅速关闭分解室前门并启动测试系统，试验开始（6.2.6 和
6.2.7条的操作应在 20s内完成）。 
6.2.8  在同一个辐照度等级下需重复作三次试验，每次试验进行 20min。 
6.3  试验观察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应观察并记录试验情况，如样品发泡、软化、熔融、膨胀、

皱缩及着火等现象，并记录着火时间（ti）和熄灭时间（te）。 
6.4  试验结束后，打开排烟阀，打开分解室前门并启动抽烟机排除烟箱内的烟
气。试验结束 30s后在罩板上面放入掩蔽板灭火，然后取出样品托盘并放入灭火
箱中冷却。 
6.5  对试验后的样品称量并计算质量损失值（Wi）。 
6.6  重复试验 
待烟气清除后，重复 6.2.5～6.2.7 条步骤。直至在不同的辐照度下对样品测

试完毕。 
 
7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必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7.1  试验方法的依据，承接试验的单位、地点及试验日期。 
7.2  送样单位名称、地点、联系人。 
7.3  样品的组份、结构和形状及尺寸。 
7.4  试验结果的内容包括：试验采用的辐照度等级；在每一种辐照度试验条件
下出现最大烟密度的平均值及其出现最大烟密度的平均时间；在每一种辐照度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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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条件下样品质量损失的平均值；样品着火的平均试验时间及熄灭的平均时间；

全部试验中最大烟密度平均值的最高值（即最高烟密度值）。 
7.5  试验全过程中的现象纪录如样品发泡、熔融、膨胀、皱缩等。 
推荐的试验报告格式如附录 C（参考件）示。 

 

 
图 1 样品制作 

 
图 2 烟箱示意图 

1- 测量室；2-顶盖；3-抽烟机；4-分解室；5-分解室前门； 
6-泄压排烟阀；7-横流风扇；8-光密度计安装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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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测量室 

 
图 4 辐射锥 

 
图 5 主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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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辐射照度分布网格 

 
图 7 光密度计安装图 

1-光源系统；2-空气清洗口；3-光接收系统；4-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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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a 光源系统 
 
 
 
 

 
 

图 7b 光接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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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样品托盘 

 
图 9 模拟试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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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引火状态下的烟密度测试 

（参考件） 
 
A1  意义 

参照 ISO/DIS 5924附录 A.2及 A.5.4条建议，编写了本标准的附录 A.这对
于在 50kW/㎡辐照度下，只有借助附加点火源才能使样品着火的某些阻燃建筑材
料烟密度测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可比对大型火灾试验或其他烟密度的测试

方法的测试结果，也有着重要意义。由于引火装置与 ISO 5657相同，这就可以
在测试建筑材料烟密度的同时又考查建材的着火性。 
 
A2  引火装置 
 

引火装置由电机、限位凸轮、调节轮、从动凸轮、引火臂、次点火源、调节

重块等组成。（如图 A1示）。 

 
图 A1 附有引火装置的主机 

1- 电机；2-限位凸轮；3-调节轮；4-从动凸轮；5-引火臂； 
6-次点火源；7-辐射锥；8-调节重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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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引火臂 
引火臂的端部安有与臂垂直的火焰喷嘴。喷嘴喷出引火用的燃气。燃气采用

丙烷气和空气的混合气体。丙烷气流量 19～20mL/min；空气流量 160～
180mL/min，引火火焰长（10±1）mm。引火臂在传动机构作用下，穿过热辐射
锥上孔中心位置作往返不停的引火运动，每隔 4+0.4s引火一次，往、返穿过热辐
射锥的时间都不大于 0.5s，停留在样品表面时间为（1±0.1）s，对样品表面施力
0.1～0.2N。 
A2.2  次点火源 
次点火源用来对引火臂喷嘴喷出的燃气进行多次点火。次点火源由孔径 1～

2mm的喷嘴喷出已燃烧的火焰，其焰长（15±1）mm。 
 
A3  操作程序 
 

完成第 6.2.1～6.2.6条的试验步骤。 
A3.1  将次点火源和引火臂喷出的燃气点燃，立即启动电机来传动引火臂作往返
引火运动。 
A3.2  继续第 6.2.7条试验步骤，直至全部试验结果。 
 
A4  试验报告 
 

推荐的试验报告如附录 C。引火条件下的烟密度测试应在备注中注明。 
 

附 录 B 
试验结果的误差分析 

（参考件） 
 

系统误差可通过调校仪器和用高一级的测量仪器对本装置校正来解决。随机

误差符合正态分布，但因其测试次数 n＜30则可通过 t分布来计算。本试验取其
置信概率为 95﹪。在同一辐照度下，当 Dm值的变化系数大于 28﹪时，应重复
该项试验。计算方法可表示为： 
设θ为真值，α为给定值，χ1为试验值， 

则：P{θ(x1x2⋯⋯xn)≤θ≤
−

θ  (x1x2⋯⋯xn)}=1－α 

设
−

x为试验平均值，n 为试验次数，S 为试验值的方差，ta为（n-1）自由度

时、置信度为（1－α）的分布值，
−

−

θθ、为置信上、下限值则： 

n
Stx a±

−

＝θ   1
2

1
1 )1()( −

=

−

−











= ∑ nxxS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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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n

Sta＝∆  

则 ％100×
∆
−

x
是 100（1－a）％置信度内的变化系数。 

 
附 录 C 

试验报告格式 
（参考件） 

 
                                                    编号： 

试验项目  试验依据：GB×××－××
试验地址  试验日期  年  月  日 
电    话  邮编  电挂  
送样单位  送样人  
地    址  电话  邮编  电挂  
试样组份  
试样结构  
试样尺寸(mm) 长：  宽：  厚: 质量/表面积（g/mm2）  
试样质量（平均值）  受火面  

辐照度 kW/㎡ 10 20 30 40 50 备注 
最大烟密度平均值 Dmm -       
出现 Dm时间的平均值

tmm s       

质量损失的平均值Wm g       
平均着火时间 tii s       
平均熄灭时间 tee s       

最高烟密度 Dhm 
试验观察：A发泡  B熔融  C膨胀  D皱缩  结果出现（   ） 

主检  审核  批准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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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编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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